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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下午 15: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成辉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现场实到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决议内容如下： 

 

    一、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成辉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鉴于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公司董事会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各项内容，具体如下： 

1、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的有效期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拟不超过 8,976.71 万股（含本数）。最终发行数量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保荐人）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成辉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的

特定投资者。其中，陈成辉先生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股份总量的

10%（含本数）。除陈成辉外其他发行对象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

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等不超过 9 名的特定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

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

有资金认购（若发行时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发

行对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2015 年 1 月 30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18.47 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

会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成辉



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的询价结果并与其他

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限售期安排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成辉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上市地点 

在上述限售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预计不超过165,800.00万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山东 40MW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36,000.00 34,200.00 

2 河南 4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34,200.00 34,200.00 

3 福建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6,900.00 16,900.00 

4 广东 5.6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700.00 4,700.00 

5 宁夏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6,243.24 10,800.00 

6 江西 3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25,500.00 15,300.00 

7 补充流动资金 49,700.00 49,700.00 

 合计 183,243.24 165,800.00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自筹资金等方式先行用于上述项目的建设，待

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有关规定对该部分资金予以

置换。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项目投资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公司

董事会可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



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未分配利润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将由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决议的有效期为2015年5月27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须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

准。 

 

二、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成辉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

刊登的《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三、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成辉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2015年9月24日刊登

的《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修订稿）》。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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